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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法治 

 

进一步完善社会重要领域立法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法学院教授  叶静漪 
 

    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法治社会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以下简称《实施纲要》），

提出健全社会领域制度规范，要求完善教育、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食品

药品、安全生产、道路交通、扶贫、慈善、社会救助等领域和退役军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

人、残疾人正当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为健全社会法体系、完善

社会重要领域立法提供了指引、明确了方向。 

    社会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七大法律部门之一。社会法与民生的关系最为密切，

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法是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服务的，

也是为完成“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中的“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

任务服务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社会领域立法

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为改善民生和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同时也应该看到，

目前在社会法治体系建设方面，仍有许多尚待优化的地方，面临着许多新的宝贵发展机遇，以改

善和保障民生为目标的社会领域立法体系也在不断进行更新中。“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实施纲要》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完善社会重要领域立法应重点关

注以下几个方面。 

    进一步提升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法治化水平。当前，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复杂性更加凸显，需要探索劳动者权

益保护与企业发展的平衡点，进一步提升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法治化水平。要完善现有劳动法律。

比如完善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理顺劳动法律实施机制，保障各项

法律制度有效实施。要加快基础性劳动法律制定。我国目前尚无工时、工资等专项劳动基准立法，

严重制约了劳动法的整体发展。应抓紧进行劳动基准法等立法工作，使之更加契合我国劳动力市

场的现状与企业管理的规律，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要针对新就业形态进行创新性

立法。目前我国新兴行业还缺乏具体法律规范保障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应根据新业态工作特点，

重点解决新业态从业者基本劳动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保障问题，进行面向未来、面向信息化数字

化时代的前瞻性制度设计。要统筹推进国内劳动法治和涉外劳动法治。当前在涉外劳动立法领域，

需要特别关注区域经贸合作中的劳工标准问题。在当前的区域经贸合作中，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

易、国际投资挂钩渐成一种趋势。我国已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且提出将

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准确解读最新贸易规则和投资规则

与劳工规则的关系，统筹推进各项法律制度，特别是经济贸易和劳动法律制度的“立改废”，具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法治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离不开法治支撑。社会保障法治化的基本

要求是有法可依。社会保障事业所针对的是工业社会以来的主要社会风险，包括疾病、工伤、老

年贫困、贫富分化、居住困难等，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紧密相关。为防范这种风险，应从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构建社会保障的法治体系。按照中央确定的基本公共服务主

要领域指标以及《实施纲要》提出的目标任务，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重点是社会保险法、

社会救助法，以及慈善法和社会组织法等。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应在社会保险法现有制度的基础

上制定单行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明确政府财政的支持力度和财务来源，构建保障有力、可



 

第 2 页 共 2页 

持续的医疗和养老保险机制。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如果说社会保障法编织起社会安全网络，那么

社会救助法就是社会安全的底线。社会救助在于解决疾病、残疾等绝对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

我国社会救助法草案已经公布，下一步要在社会救助的主体法定化、社会救助的对象类型化、社

会救助的程序规范化等方面着力，推动社会救助法尽快颁布实施。完善慈善法律制度。新冠肺炎

疫情暴露出慈善法在应急机制、信息公开、志愿服务、法律宣传等方面的问题，慈善法贯彻实施

中也存在监管不足与监管过度并存的问题，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研究解决，以充分发挥慈善法的

功能实效。 

    对于特殊群体的法律保障仍需进一步重视。对于相关特殊群体，除了传统的妇女、未成年人、

老年人、残疾人群体外，要对《实施纲要》提出的退役军人等新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加以关注。残

疾人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内容较为原则，其宣示意

义某种程度上来说远大于其规范意义，实践中不得不依赖各种实施条例、细则和办法，甚至相关

政策，方可得以实施，由于政出多门，各方文件在原则、制度上不尽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该领域治理方案的权威性，使之实施效果打了折扣。这些都应当在法治体系建设中加以重视并解

决。特别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更

是把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治建设提上重要日程。应对老龄化，除了老年人权益保障外，还有老龄

人力资源开发、老龄事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需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综合施策并解决问题，

其中涉及民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长期照护保险等）等法律的衔

接。应当保障老年人为实现自身多种需要，将老年人权益保护体系从保障权向参与权和发展权转

变，围绕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教育宣传，构建纵横统一、层次完整的不分年龄、不分性别的

老年人权益保障体系并切实加以落实。 

    推进社会重要领域立法是保障人民群众各项权利的重要途径，关系到千千万万老百姓的衣食

住行。良好健全的社会法治体系能够发挥“自动稳定器”的功能，有效规范政府在民生建设过程

中的行为边界，做到对不同群体权利的真正保护，让每个人都能够共享法律发展成果。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

际问题。为此，应不断提高立法质量，通过完善社会重要领域立法，为法治社会建设奠定坚实的

制度基础。 


